
我市继续开展“文明出行在滁州”主题宣传系列活动

告别不文明，做文明有礼滁州人

南谯区抓企业安
全生产不放松

晨刊讯 为进一步巩固
南谯区特种设备安全生产良
好态势，南谯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创新工作方式，多措并
举，保障企业安全生产不放
松。

该局召开工作会议，对
参会的特种设备相关单位进
行业务培训和法律法规宣
传；在开展特种设备日常监
督检查的同时，上门对相关
单位办理特种设备业务进行
指导帮扶；对于未能参加培
训会议或者交通不便的相关
单位，通过一对一远程视频
指导的方式，开展业务讲解
工作，全力保障特种设备相
关单位业务圆满办理。

（居 文)

昨天上午，在市人民广场该
场主题活动的启动现场，不少市
民详细了解 2020 年以来我市文
明创建工作措施、亮点和成效
等。“小小交警队”“家长护学交
通志愿服务队”“夕阳红文明交
通志愿服务队”等志愿服务组织
发挥各自优势，活跃在广场上的
各个角落，宣传文明创建知识。
随着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的
实施，滁州交警开展的“文明交
通有奖答题送头盔”活动，引发

市民热情参与。“安全骑行从头
开始”美团外卖安全头盔公益示
范骑行，吸引市民纷纷注目。

记者了解到，2018年和2019
年，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文明出
行在滁州”第一季、第二季主题宣
传系列活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效果。今年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决胜之年，为继续助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进一步促进道路安
全畅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加强
社会公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共同

关注交通安全、共建、共享文明交
通的浓厚氛围，今年，我市继续开
展“文明出行在滁州”（第三季）主
题宣传系列活动。

文明是一种力量，每人迈出
一小步，社会将迈出一大步。今
年，我市将围绕“文明出行在滁州”
这一主题，启动系列主题宣传活
动，发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

文明交通、文明创建，增强广大市
民的交通安全意识，自觉摒弃不
文明陋习，持续培养良好的文明
习惯，共同创建安全、文明、和谐、
有序的生活环境。市交警支队相
关负责人表示，让我们一起践行
文明行为，向不文明行为告别，做
文明有礼滁州人。

（记者包增光 文/图）

晨刊讯 记者近日从琅琊
区文化和旅游局获悉，7 月 20
日晚，该局在滁阳街道沙岗村
组织开展 2020 年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活动，为村民们带来了
期盼已久的影视盛宴。据悉，
此次公益电影放映是该局今年
克服疫情影响组织的首场放映
活动，同时也正式按下了该区
乃至全市 2020 年文化惠民活
动的“重启键”。

“今天，我们不到电影院就
能看到像《中国机长》这样的大
片，感觉大家伙的热情都很高，
观影氛围也很浓厚。”沙岗村村
民王先生表示，由于较长时间没
有看过集体电影，村民们的兴致
都很高。据介绍，为增强首场公
益电影放映活动的吸引力，琅琊

区文化和旅游局精心安排了《中
国机长》、《引爆者》等口碑好的
片源，同时采取现场发放文明创
建、疫情防控等宣传单、小礼物
等方式，将更多的群众从家里

“请”到了放映现场。
据了解，受疫情防控影响，

琅琊区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
今年停摆了近6个月。在此期
间，该局充分利用疫情防控“空
窗期”，重点开展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硬件提升和人才培养工
作，新建沙岗、新集、城西等 4
个公益电影室外固定放映点，
组织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
培训，为迅捷高效做好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重启工作做好了充
分准备。 （杨在虎 邵明

记者李志情 文/图）

琅琊区重启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琅琊沿渠社区加
强暑期安全教育

晨刊讯 7 月 22 日，琅
琊区沿渠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组织开展了一场面向辖
区未成年人的消防安全知识
讲座，让未成年人学习火场
应急措施和自救逃生方法，
增强他们的消防安全意识。

消防安全知识宣讲老师
借助幻灯片和视频，形象生
动地展现了未成年人引起的
火灾事故案例，就如何避免
火灾发生、如何火场逃生、如
何报火警、如何使用灭火器、
火场自救及逃生方法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杨思源）

明光法院防汛抗
洪鉴初心

晨刊讯 7 月 20 日 下
午，明光市人民法院吹响防
汛抗洪“集结号”，火速抽调
15名干警，组成防汛抗洪队，
并分为 3 组赶赴潘村洼柳巷
镇行蓄洪区，协助淮宁村、桃
溪村、义集村共 34 个村民组
开展巡查、疏导、宣传等工
作，帮助群众迅速转移到安
全地带。

现场，防汛抗洪队实地
查看行蓄洪区人员撤离情
况，详细了解行洪撤离人员
转移和安置工作，扎实做好
抗洪抢险和行蓄洪区撤退等
工作，确保群众在规定时间
内全部撤离，不落一户、不漏
一人，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夏 杰）

2018 年 、2019
年，我市多部门联合
开展“文明出行在滁
州”第一季、第二季
主题宣传系列活动，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效果。昨天，市文明
办、市公安局等单位
再度举办“文明出行
在滁州”（第三季）主
题宣传系列活动，呼
吁广大市民“向不文
明行为告别”，做文
明有礼滁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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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刊讯 受金钱利益的驱
使，王某梅、王某春二人，一个伪
造高档白酒注册商标，一个帮助
运输，最终都难逃法网。近日，
天长法院公开开庭宣判这起假
冒注册商标案件，被告人王某梅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
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
王某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
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1 月
间，被告人王某梅为牟取非法利
益，从外地购进高档白酒的空酒
瓶、瓶盖、瓶盒、手提袋、包装箱
等材料，在天长市仁和镇用低档
白酒和上述材料制作假冒“洋
河”系列、“五粮春”、“茅台”白
酒，并对外销售，累计销售金额
1.36 万元。王某春明知王某梅
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白

酒，仍帮其运输，获利约 0.4 万
元。2018年11月8日，两人被抓
获，查获已生产尚未销售的假冒
白酒 314 箱及瓶盖等材料，价值
约8.8万元。案发后，王某梅、王
某春分别退出赃款2万元、0.5万
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
梅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
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相同的商标，非法经营数额10
万余元，情节严重，系主犯；被告
人王某春明知他人假冒注册商
标，提供运输帮助，系从犯，二人
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综合
两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其认罪
态度和悔罪表现，遂作出以上判
决。

（姜宏乔 记者胡文峰）

“傍名牌”制假酒，两人被判刑


